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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十年来，中国出版、发表了唐律研究著作 １９部，论文 ４７６篇，大致
可分为注释类、系统阐述类、专题研究类，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影

响凸显。唐律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乃至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

国三十年来法学教育有了大发展以及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宽松等，是唐律研究成就

显著的主要原因。前瞻唐律研究，要拓展唐律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

实证研究、实施研究、史学史研究，加强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打开唐律研

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唐律　唐律研究学术史　法律史学

　　三十年来，中国的唐律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成果颇丰，影响不小，超过对中国古代任
何其他法典的研究。本文对唐律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作一回眸和前瞻，以期总结其经验，

探求其不足，寻找打开研究新局面的方向。

一、唐律研究成果的三大类别

　　三十年来，中国公开出版、刊发了不少专门研究唐律的学术成果，包括著作 １９部、论
文４７６篇。〔１〕如果加上其他著作中论及唐律的内容，数量就更多。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
视角、深度对唐律进行了梳理、解读和论述，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对唐律条文的注释

　　这类成果以专著为主。它们以注释唐律条文中的相关字、词、句为己任，帮助读者作
现代汉语的解读，使大家能够正确理解唐律的原意。没有这种研究，许多人或许看不懂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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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２年司法部立项课题 “中国法制史学的演进与思考”（项目编号：１２ＳＦＢ５００８）的成果之一。
２０１４年２月８日在 “中国知网”数据库，以 “唐律”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搜索，在这３０余年中的期刊上公开
发表的唐律研究论文已达４７６篇。



律的原意，或产生歧义。这些著作又可分为三种：第一，对唐律中律条的解释，只涉及唐

律的律条，不涉及唐律中的 “疏议”，如 《唐律译注》〔２〕。第二，对唐律中 “疏议”的解

释，只针对唐律中的 “疏议”，而不针对唐律中的律条，如 《唐律疏议译注》〔３〕和 《唐律

疏议笺解》〔４〕。第三，对唐律中的律条和 “疏议”都作解释，对唐律作全面解释，唐律中

的律条和 “疏议”都在解释之列，如 《唐律疏义新注》。〔５〕这三种著作都注重对唐律本身

内容的注释，其中 《唐律译注》、《唐律疏议译注》和 《唐律疏义新注》除了对相关的字、

词和句子作解释外，还有对照原文的现代汉语译文，《唐律疏议笺解》则没有这种译文。另

外，《唐律译注》和 《唐律疏议译注》更侧重对唐律原文的注释，扩展的内容很少，《唐律

疏议笺解》和 《唐律疏义新注》则有不少扩展的内容。 《唐律疏议笺解》的 “内容有四：

分析律意；考订渊源；叙述演变；补充案例。前一项内容为主”，〔６〕后三项都有扩展的性

质。《唐律疏义新注》则针对一些存有争议的内容，提出了自己供商榷的看法，如对 《唐律

疏议·擅兴》“乏军兴及不忧军事”条中 “随身七事”的理解。〔７〕尽管如此，对唐律原意

的解释仍是这类著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它们的共同点。

　　 （二）对唐律整体内容的系统阐述

　　这类成果对唐律的整体内容按照作者自己归纳的标准，重新编排唐律的律条及其 “疏

议”，较系统地阐述唐律的内容。这些内容经过作者的消化，着重用现代汉语进行表达，律

文与 “疏议”大多作为资料引用。这类成果中的著作把唐律的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

使读者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唐律的基本内容。如 《唐律研究》（钱版）“引言”所言：“要让他

们即使手头没有 《唐律疏议》，通过阅读本书，对唐律的内容也能有个较完整的印象。”〔８〕

《唐律研究》（乔版）〔９〕、《唐律论析》〔１０〕也均是这类著作。但是，这三部著作的内容编排

并不相同。《唐律研究》（乔版）在 《唐律概说》〔１１〕的基础上，把唐律的内容分为上、下

两编。上编是 “总论”，包括唐律的产生与形成、五刑、十恶、八议和各项原则，大量的内

容属于刑法总则的内容。下编则分述了８种犯罪和民事规范、诉讼程序，大量内容属于刑法
分则的内容。《唐律论析》共１１章，前 ３章分别阐述初唐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的法律
思想、唐律的制订与篇章结构、唐律中的刑法原则与刑法制度，最后１章是关于唐律对中国
及亚洲国家封建法制的影响，中间的７章内容均为唐律所维护的各种客体或对象。《唐律研
究》（钱版）则分为４编，分别是立法研究、刑罚及刑罚运用研究、犯罪研究、刑律的任务
与特点研究篇。另外，这类成果中还有少量论文，用有限的文字，精练地综论了唐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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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群：《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
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前引 〔４〕，刘俊文书，第１页。
前引 〔５〕，钱大群书，第５２４页。
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８页。乔伟、钱大群和杨廷福均撰写、出版过以 《唐律研

究》为名的著作。为了作区别，本文将之分为 《唐律研究》 （乔版）、《唐律研究》 （钱版）和 《唐律研究》

（杨版）。

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钱大群、钱元凯等：《唐律论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乔伟：《唐律概说》，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一些内容，如 《试论 〈唐律疏议〉》。〔１２〕此文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中心

的封建伦理关系、庇护等级特权制度、保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等六方面，对唐律进行

综论。

　　 （三）对唐律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

　　这类成果以专门研究唐律中的一些问题为其主要内容，尽管不是面面俱到，但论述更
有深度。《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１３〕、 《唐律新探》〔１４〕、 《唐律与唐代吏治》〔１５〕、

《法典之王——— 〈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１６〕、《唐律七杀研究》〔１７〕、《古代法律词汇语义

系统研究：以 〈唐律疏议〉为例》〔１８〕及 《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１９〕等都属于此类著作。

　　不过，从研究专题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是论述集中在一个专题上，
如 《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唐律与唐代吏治》、《法典之王——— 〈唐律疏议〉与中

国文化》、《唐律七杀研究》及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 〈唐律疏议〉为例》等。

此类研究涉及的专题一般比较大。《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集中论述唐律与中国现行

刑法的比较，《唐律与唐代吏治》集中论述唐律与唐代吏治， 《法典之王——— 〈唐律疏议〉

与中国文化》集中论述唐律与中国文化， 《唐律七杀研究》集中论述唐律中的 “七杀”，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 〈唐律疏议〉为例》则集中论述唐律中法律词汇的语义系

统。二是一本著作的论述分散在多个专题上，如 《唐律新探》和 《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

《唐律新探》论述的每一章即是一个专题，随着版次的增加，专题也随之增加，一本著作中

容纳了２５个专题。《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涉及专题更多，达到３１个。
　　再从论文来看，许多研究唐律的论文都属于这一类，依据其内容而论，可分为三小类：
其一，阐述一个专题，聚集于一个较小专题，作较为深入的论述。如 《唐律与礼的关系试

析》〔２０〕、《唐律债法初探》〔２１〕、《〈唐律疏议〉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２２〕、《试论唐律对唐

前期寺院经济的制约》〔２３〕、《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２４〕、《唐律所体现的古代

立法经验》〔２５〕、《〈唐律〉别籍异财之禁探析》〔２６〕、《论唐律的补充条款》〔２７〕、《唐律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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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孝信：《试论 〈唐律疏议〉》，载中国法制史学会 《法律史论丛》编委会：《法律史论丛》（一），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９页以下。
钱大群、夏锦文：《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王立民所著 《唐律新探》共出版过４版，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１年分别出版了第１、２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出版了第３、４版。
钱大群、郭成伟：《唐律与唐代吏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徐永康、吉霁光、郑取：《法典之王——— 〈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刘晓林：《唐律七杀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
王东海：《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 〈唐律疏议〉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刘文俊：《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何勤华：《唐律债法初探》，《江海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高绍先：《〈唐律疏议〉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郑显文、于鹏翔：《试论唐律对唐前期寺院经济的制约》，《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郑定、马建兴：《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马小红：《唐律所体现的古代立法经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春秋合卷。
艾永明、郭寅枫：《〈唐律〉别籍异财之禁探析》，《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王立民：《论唐律的补充条款》，《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考》〔２８〕、《为什么说 〈唐律疏议〉是一部优秀的法典》〔２９〕等。其二，一篇论文进行某个方

面比较的专题，内容既有唐律与中国其他朝代法律的比较，也有唐律与外国法律的比较。

如 《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３０〕、 《汉唐律中反映的和谐理念———以汉简 〈二年律

令〉与 〈唐律〉为例》〔３１〕等属于前者，《〈唐律疏议〉与 〈法国民法典〉》〔３２〕、《唐律与日

耳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３３〕等则属于后者。其三，与以往观点商榷的专题，包括质疑、

辨正等。如 《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３４〕、《唐律 “一准乎礼”辨正》〔３５〕等。这类成果

除照顾到唐律研究内容的广度，更注重它的深度，也有其特色。

　　专题研究类的成果中还包括一些论文集，综合了作者的各篇论文。如 《唐律初探》、

《唐律研究》（杨版）、《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和 《古今之平：唐律与当代刑法》等。〔３６〕

由于每篇论文各有体系，内容相对独立性较强。有的论文在出版著作前已公开发表，有的

论文则是在著作中第一次发表。如 《唐律初探》一书，“把有关 《唐律》初步探索的六篇拙

文和 《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些借鉴》汇为一集”，“其中四篇已分别在国内学术性期刊发

表过”。〔３７〕《唐律研究》 （杨版）在 《唐律初探》中 ７篇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１篇
《〈唐律〉的特色》。《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也是一本研究唐律的论文集，〔３８〕其中共

有１０篇论文，４篇论文已公开发表过。
　　论文集中的论文相对独立性较强，但并不影响其整体性。《唐律初探》的论文 “虽各自

成篇，但每篇又互有联系，形成一个较系统的整体，大致反映了 《唐律》的基本面貌”。〔３９〕

《唐律研究》（杨版）也是如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的１０篇论文则组合成 “几个

意义板块”，〔４０〕通过这些板块的组合来体现它的整体联系。《古今之平：唐律与当代刑法》

则是由１９篇独立的论文组合而成，重点反映唐律与当代刑法的比较与关联。
　　以上三大类成果只是通过其论述结构而作的基本分类。它们的内容也有互相渗透和联
系，不能绝对切割。有的系统阐述类著作中，也以论文为辅垫，以前期成果为依托，如

《唐律研究》（钱版）；有的专题研究类著作中的内容，也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只是在

编入著作时作了调整编排，如 《唐律新探》。总体而言，三十年来中国已公开出版、发表专

门研究唐律的专著、论文数量颇丰，唐律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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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林：《唐律误杀考》，《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张中秋：《为什么说 〈唐律疏议〉是一部优秀的法典》，《政法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法律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崔永东：《汉唐律中反映的和谐理论———以汉简 〈二年律令〉与 〈唐律〉为例》，《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王立民：《〈唐律疏议〉与 〈法国民法典〉》，《世界法学》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蒋铁初：《唐律与日尔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王立民：《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秋季号。
苏亦工：《唐律 “一准乎礼”辨正》，《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杨廷福：《唐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钱大
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赵晓耕主编：《古今之平：唐律与当代刑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前引 〔３６〕，杨廷福 《唐律初探》一书，第１页。
前引 〔３６〕，钱大群书。
前引 〔３６〕，杨廷福 《唐律初探》一书，第１页。
前引 〔３６〕，钱大群书，第３页。



二、唐律研究涉及的内容

　　回眸三十年来唐律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广
度和深度，其中以下内容成果尤丰，最值得关注。

　　 （一）《唐律疏议》制作年代之争

　　２０世纪初，日本学者首先对 《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提出异议。佐藤诚实的 《律令

考》通过对 《唐律疏议》中避讳内容的考证，对 《唐律疏议》是 《永徽律疏》提出异议。

其后，仁井田皗与牧野巽合著长达１４万字的 《故 〈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通过更为详

细的考证，根据７项主要论据，提出 《唐律疏议》就是唐玄宗开元２５年 （公元７３７年）颁
行的 《开元律疏》。〔４１〕这在当时国际的史学界、法律史学界都引起轰动。由于中国学术界

没有及时应对这一结论并提出有说服力的辨正，以致 《唐律疏议》制作于开元年间似乎成

了定论。１９７９年以后，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关注，杨廷福的 《〈唐律疏议〉

制作年代考》〔４２〕和蒲坚的 《试论 〈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问题》〔４３〕两文首先从不同角度，

对 《唐律疏议》制作的年代进行了研究，并对日本学者提出的结论进行了辨正。他们研究

的角度不完全一样。杨廷福较注重唐律本身内容的考证，蒲坚则更重视唐律内容与社会经

济、政治制度间的关系。两者不仅论证有力，而且殊途同归，都认为现传 《唐律疏议》的

制作年代就是 《永徽律疏》制作的年代。近年来，郑显文和岳纯之从不同角度又对 《唐律

疏议》的制作年代进行研究，阐明各自的观点。〔４４〕郑显文的基本观点是：《唐律疏议》就

是 《永徽律疏》。岳纯之的观点则相反，认为 《唐律疏议》是 《开元律疏》。他们的争论、

商榷有很强的学术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关于唐律法律性质的讨论

　　关于唐律法律性质问题的一种传统说法是：唐律是一部 “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综

合性的封建法典。〔４５〕可是，随着唐律研究的深入进行，唐律是一部刑法典的观点被更多人

所接受。笔者和张中秋、钱大群等人都持有这一观点，都认为唐律不是诸法合体的法典，

而是一部刑法典。笔者从唐律的刑罚、其他制裁方式和实施情况等方面进行研究，论证了

唐律是一部刑法典而不是诸法合体的法典。〔４６〕张中秋则从中国刑律的发展、 《大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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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皗、牧野巽合撰，程维荣等译：《〈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中译本），收录于杨一凡总主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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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文史》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蒲坚：《试论 〈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问题》，收录于中国法律史学会 《法律史论丛》编委会： 《法律史论

丛》（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郑显文：《唐开元二十五年 〈律〉为日本 〈养老律〉蓝本之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律、律疏残卷为

中心》，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编：《中西法律传统》第 ７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郑
显文：《现存的 〈唐律疏议〉为 〈永徽律疏〉之新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律疏残卷为中心》，《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岳纯之：《所谓现存 〈唐律疏议〉为 〈永徽律疏〉的新证———与郑显文先

生商榷》，《敦煌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参见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５页。
王立民：《论唐律令格式都是刑法》，《法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第７６页以下。



对律的定位、陈寅恪的相关论述等方面，论证唐律是一部刑法典。〔４７〕钱大群从篇目结构、

法律条款制订的形式、罪名、罪状及法定刑等多视角进行论述，同样认为唐律是一部刑法

典。〔４８〕三人都认为唐律是一部刑法典，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尽相同。

　　 （三）关于唐律的制订背景、特点、影响和历史地位的研究

　　唐律的制订背景、特点、影响和历史地位，也是这三十余年来许多法律史学者所研究
的内容。

　　关于唐律制订的背景。乔伟重点聚焦在唐初的政治、经济、立法指导思想和总结唐以
前立法等一些方面。〔４９〕比如，关于政治背景，他认为，唐代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窃取

了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朝代。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隋

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 “安人宁国”的方针。唐律的制订就是这一方针的体现。

　　唐律的特点也得到了研究。杨廷福认为唐律的特色有四项：为伦常立法的礼教法律观，
其核心则是尊尊、亲亲、贵贵，即尊君、孝亲、崇官；维护唐朝的经济制度；具有一般预防

主义和罪行主义倾向；法官责任制度和伤害罪的保辜等。〔５０〕他分别对其进行了充分阐述。

　　唐律的影响很大，也吸引了法律史学界的注目，而且都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
唐朝以后中国封建立法的影响，二是对当时一些东亚国家的影响。钱大群在 《唐律译注》

的 “前言”中，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唐律的影响。他认为，唐律上承战国秦汉，下启宋元

明清，同时给东亚诸国封建刑律以决定性的影响，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５１〕这是广

大研究唐律学者的共同观点。唐律的历史地位也是许多学者论述的内容。李光灿从世界法

制史的角度，将 《唐律疏议》同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它们浓缩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三个私有制的历史时代的精华。在发达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罗马法，代

表了西欧奴隶私有制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发达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唐律疏议》，代表

了中国封建私有制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拿破仑法典，

代表了西欧资本主义私有制高度发展的时代。〔５２〕他把唐律作为世界法制史上三大代表性法

典之一，与罗马法与拿破仑法典相题并论，论证了其在世界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关于唐律法律思想和唐律体例的研究

　　唐律中的法律思想和唐律的结构都是唐律的组成部分，也都是被研究的对象。笔者在
《唐律新探》一书中，从整体上对唐律的法律思想作了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法律思想主要

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以礼为本的思想；礼法并用的思想；法律内容须统一、稳定和简约的

思想；严格治吏的思想；依法断狱的思想；慎重行刑的思想等。笔者还指出，唐律中的法

律思想有四点特别突出：完整性、现实性、伦理性和一致性。〔５３〕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唐律中某个方面的法律思想，如任映艳关于 《唐律疏议》中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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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２页以下。
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２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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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研究〔５４〕、俞荣根和王祖志关于 《唐律疏议》中司法伦理法思想的研究〔５５〕等。

　　唐律的体例也是唐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钱大群和钱元凯在研究
了 《唐律疏议》的体例后认为，唐律篇目设置、体例安排基本仿照 《开皇律》，把类似于现

代刑法总则的名例律置于律首；把类似于现代刑法分则的有关具体犯罪及其惩罚的其他 １１
篇律置于其后。这１２篇体例中的内容分工十分明确。〔５６〕此外，关于唐律的体例还有其他一
些研究成果。杨廷福研究了现存 《唐律疏议》为５０２条，而与古籍记载的５００条略有差异，
他认为，“可能是传抄或刊版时把一条误歧为二条”。这两条是职制律中的 “大祀在散斋吊

丧”条和斗讼律中的 “殴兄姊妹”条。〔５７〕霍存福认为，唐律的体例中还有 “义疏”，其

“法律功能”主要存在四方面：义疏贯通相关律文，使松散的律文之间形成了严密的网络；

义疏参引令、格、式去疏解律文，沟通了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联系，在多种法律形式并存

的情况下，方便了法律的适用；义疏援礼入律，礼与法得到融汇，充分表现了律对于礼的

依赖性；义疏比类相附，限定扩张，拾遗补缺，并设置问答，互相辩语，解释疑难等。〔５８〕

　　 （五）关于唐律规定的原则和制度的研究

　　唐律中的原则和制度都是唐律内容的核心部分，非常重要。要正确认识唐律的内容，
必须准确掌握其中的原则和制度。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

　　乔伟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唐律研究著作中全面梳理和研究了唐律的原则。在 《唐

律研究》（乔版）的第五章中，他逐一对这些原则进行了论述，包括刑事责任年龄、区分故

意与过失、划分公罪与私罪、共同犯罪、同居相隐不为罪、再犯与累犯、并合论罪、自首

减免刑罚、类推和对涉外案件的处理等 １０项原则。〔５９〕乔伟的这一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和广
度，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钱大群对唐律的刑罚制度研究以后认为，唐律中的主刑就是律中明文规定的五刑，即
笞、杖、徒、流、死。其中，流刑中又有加役流。此五刑互相衔接，共有 ２０等。在论述了
五刑加减的计算规则以后，还专门论及了五刑的附加刑。其中包括附加行政处罚、没收财

产、经济处罚、某些权利限制等。然后，还论述了五刑的替代和交易。五刑替代刑的形式

主要有以赎刑来赎五刑和以官当的处罚来替代徒、流刑两种。五刑的交易刑包括：流和徒

刑判决的改换、流徒刑执行期中改易赎刑、征赃或赎金执行的交易和反坐罪刑罚执行中的

交易等。〔６０〕

　　 （六）关于唐律规定的犯罪的研究

　　唐律中的大量内容都与相关的犯罪有关，这是唐律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乔伟
在其 《唐律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以唐律研究专著的形式对唐律所规定的犯罪

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他把唐律中规定的犯罪分为８大类：反对和侵犯皇帝罪、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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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罪、侵犯官私财产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管理秩序罪、职务上的犯罪、军事

上的犯罪和审判上的犯罪。每大类下面还分小类，如在侵犯官私财产犯罪下，分强盗和窃

盗、毁损财物、勒索财物、诈骗财物、侵害官私田、侵占财物等６小类。８大类犯罪中，总
计３８小类。每小类之下再有具体犯罪，总计１８９种具体犯罪。〔６１〕

　　还有些学者用考证与论述的形式研究唐律中的犯罪，如刘俊文。他专门研究了十恶犯
罪，认为十恶之名定于隋朝的 《开皇律》，最初尝试则是北齐律的 “重罪十条”；隋唐以后

的各代律典都在 《名例律》的律首即开列十恶之目。同时，他对十恶中的每项罪名都作了

考证，内容涉及起源、发展、唐律的规定等几方面内容。〔６２〕更多的学者论述了唐律中的犯

罪。钱大群和郭成伟的 《唐律与唐代吏治》一书，以专章论述了唐律处置官吏犯罪的司法

特点。〔６３〕此外，还有些论文也属于此类研究。如徐显明的 《唐律中官吏犯罪初探》〔６４〕、袁

继勇的 《唐律规定的官吏失职行为的种类及其惩治的原则与特点》〔６５〕等，对唐律中的一些

犯罪作了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七）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

　　还有不少成果是对唐律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唐律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立法
经验、唐律的实施、从出土竹简视角的研究、与其他律的比较、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关

系等。如马小红的 《唐律所体现的古代立法经验》一文专门对唐律所反映出来的立法经验

进行了研究。她从修律的指导思想、律的历史沿革和律典的体例条文分析等方面，集中阐

述了唐律所体现的立法经验。〔６６〕笔者的 《唐律实施问题探究》一文对唐律的实施情况作了

专题论述。这一论述从以格断狱、以制敕断狱和唐律允许不依律中罪名断狱等方面作了详

细论证，反映出唐律实施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侧面。〔６７〕闫晓君的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是

一篇从出土竹简视角来研究唐律的成果。他把出土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和 《张家山汉墓

竹简》中显示的秦、汉律与唐律作了比较。〔６８〕侯欣一的 《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

一文则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唐律，主题是立法技术。他认为只要将唐律与明律稍加对比，

就可以发现尽管两者渊源关系极为明显，但又有许多不同。他从总体风格、文字、篇章结

构、法条等方面来论述这些不同。〔６９〕高绍先的 《〈唐律疏议〉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一文，

聚焦于唐律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关系，从唐律的制订人、文字和美学价值、儒家思想、

语言风格等一些角度，重点研究唐律中蕴含的法律文化。〔７０〕另外，《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

统研究：以 〈唐律疏议〉为例》一书从训诂学原理出发，结合现代的结构语义学、认知语

义学理论，对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词汇语义系统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其中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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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相对而言，唐律的比较研究和联系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深度有限，是个可以进
一步开发的领域。如唐律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同期或稍后律典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尚

未超过杨鸿烈 《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的水平，〔７１〕唐律相关内容受到佛教等影

响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深。

三、唐律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成因

　　三十年来，唐律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成果的影响也逐
渐凸显。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背后，存在一定的原因。

　　 （一）主要成就

　　三十年来，中国唐律研究主要取得以下三大成就。第一，研究成果丰硕。近三十年中，
唐律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成果。那时，没有公开出版过唐律研究

的著作，相关论文也数量很少，只有戴克光、刘海年等学者撰写的几篇文章。〔７２〕与此相

比，近三十年来中国唐律研究的学术成果明显具有优势。首先，全面梳理了唐律的内容。

唐律是唐朝前期制订的一部刑法典，其体例结构与内容安排都与现代刑法典有很大差异，

再加上古汉语的文字，使今天的读者阅读、学习有不少困难。为了便于大家阅读、学习唐

律，掌握唐律的内容，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近三十年中的大量唐律研究成果对

唐律的内容作了全面梳理。其次，针对相关问题展开学术争鸣。争鸣是学术的生命，唐律

研究也是如此。这一研究的争鸣主要体现在对前人、同行的观点提出辨正、商榷。例如，

苏亦工的 《唐律 “一准乎礼”辨正》对前人提出的唐律 “一准乎礼”的观点进行了辨正，

认为祝总斌、瞿同祖、陈寅恪等虽都提出唐律一准乎礼，但仍可 “加以辨正地认识”，唐律

所融入的礼确切而言是 “唐礼”。〔７３〕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扩展性的成果，把唐律与相关方

面联系起来研究。有把唐律与中国古代的立法经验联系起来研究的 《唐律所体现古代立法

经验》，有把唐律与出土竹简联系起来研究的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等。这些研究拓展了唐

律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唐律研究的学术园地。

　　第二，研究队伍壮大。三十年来，唐律研究的队伍逐渐壮大。从著作作者看，前十年
中，仅有杨廷福、乔伟和钱大群 ３位作者。后二十年中，作者大量增加，超过 ２０位。 《唐
律论析》由钱大群、钱元凯、夏锦文等６位作者共同撰写；〔７４〕《唐律疏议译注》则由曹漫
之、王召堂、辛子牛等 ９位作者共同参与。〔７５〕再从论文作者看，前十年中，仅有李光灿、
杨廷福、刘俊文、何勤华、徐显明、马长林、蒲坚、俞荣根、霍存福及笔者等近 ４０位作
者。后二十余年中，研究队伍迅速增大，涌现出许多新人，撰写、发表过唐律研究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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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３００余人，〔７６〕而且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形成了一个由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
伍，其中不乏有执着研究唐律、成果不断的专家。钱大群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

不断问世，仅唐律研究的著作就有８本之多，２０１３年还出版了 《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一

书，并发表了 《唐律的使用及 〈律疏〉体制内外 “法例”的运作》一文。〔７７〕他把唐律研

究作为自己的事业，学术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７８〕这支研究队伍的壮大，为唐

律研究成果的产生和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是三十年来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第三，研究影响凸显。在国内，这种影响表现在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唐律研究成
果转化在教学中，使更多在校学生分享到唐律研究的成果。《唐律研究》（乔版）一书是乔

伟把自己研究唐律的成果奉献给本科生的一本著作，正如他在此书 “自序”中所说：“这部

《唐律研究》是作者在学习和研究 《唐律疏议》的基础上，根据大学法律系的教学计划及初

学法制史者的需要编写而成的。”〔７９〕《唐律论析》也是一本对学生产生影响的著作，作者在

研究唐律的基础上，把研究成果以选修课的形式传授给在校的学生。〔８０〕也有学者以自己的

研究成果在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与同行们切磋。特别是在中国法律史学界，唐律研究成

果通过学术研讨会得以交流，并汇编于论文集。１９９８年由中国法律史学会召开的以 “中国

历史上的法制变革”为主题的年会论文集中，有周东平 《关于中国古代赃罪的若干问题

———以唐律为中心》一文；〔８１〕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法律史学会召开的以 “中国法律史学的世纪回

顾与展望”的年会论文集中，有周少元 《〈唐律疏议〉的律学成就》一文；〔８２〕２００１年由中
国法律史学会和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以 “走向廿一世纪的中国法文化”为主题

的年会上，有笔者 《唐律与唐朝的身份等级关系》一文；〔８３〕２００７年由中国法律史学会召开
的以 “理性与智慧：中国法律传统再探讨”为主题的年会论文集中，有南玉泉 《论汉唐律

的罪数与处罚》一文；〔８４〕２０１０年由中国法律史学会召开的以 “吏治与传统法文化”为主

题的年会论文集中，有张姗姗 《唐律契约之债的类型化分析》一文 〔８５〕等。另外，中国大

陆三十年来的唐律研究还对国外产生了影响，包括与外国的学术交流。一些著作的部分内

容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也有著作全文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与国外同行进行交

流。《唐律初探》由７篇论文合成，“其中４篇已分别在国内学术性期刊发表过，有的日本
学者已译成日文，在国外刊行”。〔８６〕《唐律新探》的全文已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成

为研究生教材。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在国外产生了影响。

　　 （二）主要成因

　　三十年来唐律研究取得可观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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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唐律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世界法制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这
一点，中国古代的学者已有一些论述。〔８７〕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法律史学者、专家也有深

刻的体会，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张晋藩认为，唐律在中国与世界法制史中都具有重要价

值，“反映唐代法制所达到的水平的则莫如唐律。唐律上揽秦汉魏晋法律已有之大成，下开

宋元明清法律发展之先河。的确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鸿纤备举，义疏精审，在中国法

制史与法律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８８〕“唐律的影响还超出中华大地，成为相邻的

东亚国家制定封建刑律的依据。以至治中国法制史的外国学者，或以唐律为主攻对象，或

将唐律与罗马法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论著纷呈，蔚为大观。”〔８９〕

　　其次，法学教育的大发展，是唐律研究队伍壮大的直接原因之一。三十年来，中国大
陆的法学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法制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是每

个法学专业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法学专业的学生越多，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的

教师就越多。１９７９年时，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数为 ３００８人；１９９８年时，这一数字上升为
８５５６５人。〔９０〕２１世纪以后，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法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进一步的
增加，２００１年为２３６５５１人，２００５年为 ４４９２９５人。〔９１〕目前，全国的法学院、系超过 ６３０
所，在校学生仍超过４０万。这些学生中的本科生都要学中国法制史，法学院、系也需要聘
用中国法律史的教师，加上史学队伍中教学和研究中国法律史的人员，总数可至数百人。

同时，中国法制史方向的研究生也有成倍增长。如笔者所在的华东政法大学，１９８２年仅招
收中国法制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２名，２０１２年则招收了硕、博士研究生超过了２０名。从事
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研究生队伍的扩大，为唐律研究队伍的壮大奠定了人才

基础。

　　最后，唐律研究的可观成就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近三十年，既是改
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三十年。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研究的严冬过

去了，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学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有利于形成学术研究大发展和百家争

鸣的局面。如学者所言：“思想解放使法学工作者勇于打破禁区，全方位地开展法学研究；

思想解放也使法学工作者能够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理性地思

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思想解放更为广大法学工作者营造了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宽松环境，

而这正是中国法学能够顺利发展的养分所在。”〔９２〕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样给唐律研究带来了

生机，相关研究著作、论文不断出版、发表，数量史无前例。有的著作多版印行，如 《唐

律新探》已印行４版。没有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不可能产生这么多唐律研究的成果。
　　近三十年唐律研究的辉煌，改变了世界唐律研究的格局，唐律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中国
大陆。早在古代，学人已重视对唐律的研究，出现了 《唐明律合编》等优秀成果，唐律研

究中心在中国大陆。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唐律研究的中心逐渐从大陆外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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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台湾地区和日本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过了中国大陆。近三十年

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唐律研究成果明显减少。以著作为例，除了林咏荣的 《唐清律的比较

及其发展》〔９３〕、戴炎辉的 《唐律各论》〔９４〕、刘燕俪的 《唐律中的夫妻关系》〔９５〕等外，成

果主要是由高明士、黄源盛主编的论文集，包括：《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９６〕、《唐代身份

法则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９７〕、《唐律诸问题》〔９８〕和 《唐律与传统文化》〔９９〕等。

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数量很少，而且后劲不足，硕、博士论文以唐律研究为主题的也

不到１０篇。〔１００〕日本在这一时期唐律研究也不景气。据统计，前二十余年，日本公开出版的

唐律研究著作为２本，公开发表唐律研究的论文３０篇。〔１０１〕后十年的此类成果更少。在中国
大陆，唐律研究的情况则是另一番景象，可以说，世界唐律研究的中心又回到了中国大陆，

这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

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当然，近三十年的唐律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推进唐律

研究，提高研究的水准。

　　 （一）唐律文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年来的唐律研究中，对唐律文本的研究十分欠缺，这是唐律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
唐律文本的研究是唐律研究的基础。对唐律体例、内容等的研究都以唐律的文本为依据。

只有文本正确了，唐律研究的成果才会正确；文本错误了，唐律研究的成果难免不出错。

１９８５年以前，刘俊文曾对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律文本残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

涉及贞观律、永徽律、垂拱律及开元律等的一些残片。他通过简介、考证、校补的方法，

“以录文展示其全貌，以简介叙述其外观，以考证鉴定其性质，以校补修正其缺讹，以笺释

辨析其内容和探讨其价值”。〔１０２〕此后已难觅唐律文本研究的成果，这一研究明显滞后。值

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５年以后，唐律文本仍有新发现。在海外，有英、法等国学者在２０世纪初
从敦煌掠走的古代文书陆续面世。在国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吐鲁番出土的唐朝法律文书

也陆续被整理出版。这些文书中，记载有唐律条文，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新发现的唐律

文本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其研究成果也会有利于对现有唐律文本的认识，弥补其不足。

期望有学者能重视这一研究，下功夫钻研各种唐律文本，产出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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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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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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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咏荣：《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台湾 “国立”编译馆１９８２年版。
戴炎辉：《唐律各论》，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刘燕俪：《唐律中的夫妻关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版。
高明士主编：《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
高明士主编：《唐代身份法则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
高明士主编：《唐律诸问题》，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版。
黄源盛主编：《唐律与传统法律文化》，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版。
黄源盛、黄琴唐、江存幸：《新传五十年———台湾法学院法史学硕博士论文》，载黄源盛总编：《法制史研究》

第１４期，台湾元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高明士：《台湾近五十年来大学文学院法史学研究趋势》，载高明士总
编：《法制史研究》第１７期，台湾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俞荣根、胡攀、俞江：《中国法制史研究在日本》，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８页以下。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二）唐律相关比较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年来，唐律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虽然有一些唐律比较研究的成果面世，
如 《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一书，以及 《唐律与日尔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等论

文。然而从总体上看，唐律比较研究的范围还是欠宽，成果不多，深度不足。从法律文明

传播的角度来看，唐律的比较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进一步认识唐律的特点，加

深对唐律的理解，还可以开阔视野，认识比较对象及其相关情况。包括比较对象所处的时

代、国家的法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状况等。这种比较虽然从体例、内容等开始，但往往

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它们的背景，拓展至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是唐律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条通

道。这种比较研究可以包括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国内方面，进一步加强唐律与国内不同

朝代、时期法典的比较研究，包括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法典的多方位比较研究。

也可关注与一些新发现的法典的比较研究，如与晋律中部分律的比较研究。〔１０３〕国外方面，

进一步加强唐律与国外不同朝代、时期法典的比较研究，可以是东方国家，也可以是西方

国家等，比较的角度也可以多元化。如唐律与德国中古著名习惯法汇编 《萨克森法典》和

以后制订的 《加洛林纳法典》的比较研究等。要通过比较研究来进一步拓展唐律研究的视

野，进一步推动唐律研究。

　　 （三）联系文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年来，唐律与文化史研究严重不足。这一研究十分必要，任何法典、法律都是一
定社会的产物。它们都植根于社会，不会是无根之木。唐律制定于唐朝前期，是包括唐朝

前期文化在内的社会培育了唐律，使它成为一部闻名遐迩的法典。唐律与当时的文化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文化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与唐律关系比较大的是

精神文化，其中又有思想、观念、理论、宗教、伦理、习惯等。此外，唐律作为唐朝法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对当时的文化进行了规制，也对其产生过影响。把唐律与文化史联系

起来研究，可以开辟出唐律研究的更大天地。三十年的唐律研究成果中，已有过少量的这

类成果，《法典之王——— 〈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一书和 《〈唐律疏议〉与中国古代法律

文化》等论文都是如此。从整体来看，这类成果不多，涉及的领域不宽，研究的深度有限。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可以从两方面切入：一方面，深入研究唐前期文化对唐律的影响。唐

朝是中国帝制社会的全盛时期，文化充分发展，唐律又是礼法结合过程完成的结晶，新儒

学对其影响不小。史学界有观点把先秦时期的儒学称为原始儒学，把先秦以后的儒学则称

为新儒学。〔１０４〕新儒学相对原始儒学而言，是一种既主张提倡儒学，又不拘泥于儒学的经义

训诂，而强调依据国家社会的需要，利用、改造和发展原始儒学的儒家学说。从这种观点

出发，唐前期的儒学已属于新儒学的范畴，新儒学对唐律的影响，这一主题有研究的空间。

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唐律对唐朝文化的影响。唐律内容丰富，规制的范围很大，涉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亦包含有文化。唐律对文化规范的手段、范围、特点等等都可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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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据报道，中国甘肃省的考古研究所已于２００２年在玉门市花海乡毕家滩葬墓群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晋律中的
诸侯律、捕亡律和系讯律，共５０００余字，其中既有律文也有注释。参见周明、罗成荣：《玉门葬墓考古发现
〈晋律〉》，《法制日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
宇培峰：《新儒家新儒学及其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页。



研究之列。另外，唐律对唐朝后的封建朝代立法产生过较大影响，对这些朝代的文化也会

有一定影响，这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命题。把唐律与文化进一步联系起来研究，唐律研究

会豁然开朗，展现出全新的空间。

　　 （四）实证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实证研究是三十年来唐律研究中的弱项。对唐律也需进行实证研究，特别是有关唐律
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唐律适用情况等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可以较为客观、深刻地

反映唐律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以便对唐律有更为科学的认识。唐朝

的法律形式除唐律以外，还有令、格、式和制敕等，其中的制敕是单行法规，与唐律是法

典与单行法规的关系。这是法律形式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从制敕的角度来考量，有多

少制敕是补律，多少制敕是破律，补律、破律的领域和程度等，都可作实证研究，在此基

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探研，以清晰反映出唐律与制敕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唐律所规定

的制度的适用情况也可作实证研究，比如 “五刑”、“十恶”、“八议”、“上请”、“官当”

等许多制度的适用情况。经过这一研究，可以对唐律的适用情况有较全面、真实地掌握，

折射出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要作这样的实证研究，需全面掌握相关资料。〔１０５〕这一研

究应建立在正确把握史实的基础上，尽量避免疏漏。当然，在进行这一研究中还必须熟练

掌握和运用实证的方法，这样才能使这一研究顺利开展，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开辟唐律研

究的新天地。

　　 （五）唐律实施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制定法律是为了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体现其应有的价值。这就与法律的实施
联系在一起。唐律也是如此。唐朝的立法者制定唐律是为使它在当时得到实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体现其存在价值。这就包括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开展

对外交流及防御外来入侵等等。从此意义上讲，唐律的实施比其制定更为重要，也更有意

义。三十年来，中国的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唐律的实施问题，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间有

成果问世，如 《唐律实施问题探究》等论文。但是，有关专门研究唐律实施问题的成果实

在太少，与唐律内容的研究相比，呈不对称状态。而且其研究的面太窄，研究的深度太有

限，留下可以研究的空间很大。对唐律实施研究的不足，也是当前唐律研究中的缺憾，有

必要及时加以弥补。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唐律实施的研究也是当前深入研究唐律的途径之

一。今后这一方向的研究中，可以关注以下的一些研究领域。首先，唐律实施的阶段性研

究。唐律自武德七年 （公元６２４年）颁行 《武德律》始，以后又颁布过 《贞观律》、《永徽

律》及其 《律疏》等等，而且其在唐朝长期被实施。在这一实施历程中肯定存在着若干不

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时间区间和时间节点、实施的基本情况与特点、存在问题与

解决途径、可以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等等。通过这种阶段性的研究可以大致反映出唐律实施

的整体情况，掌握唐律实施的演变走向，甚至可以从中摸索出唐律实施的一些规律。其次，

中央与地方实施唐律情况的研究。唐朝的司法机构也分层次，有中央司法机构，也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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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其中主要有：综合类的 《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大唐新语》、《全唐文》等；典制类的 《大唐六

典》、《唐会要》等；法令类的 《唐大诏令集》等；狱政类的 《折狱龟鉴》、《龙筋凤髓判》、《疑狱集》等。



司法机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都是中央司法机构。地方的州、县也设有自己的司法机

构。他们都被赋予实施唐律的职责。但是，中央、地方司法机构中的司法官对唐律的理解、

实施方法等都会有区别。中央司法官可能会对唐律的理解更全面、深刻一些，审判违反唐

律的重大案件多一些，审判过程中面对皇帝与中央官吏对案件审理的干预度也会大一些。

地方司法官则有所不同，他们除了对唐律要了然于心以外，还需要知晓当地其他的一些通

用规范。比如，风俗习惯、乡约民规，甚至是少数民族内部的特殊规则等等。它们也可能

会成为审判中的依据。还有，地方司法官在判决中可以适用的刑罚都属于较轻的，以笞、

杖、徒为多；审判违反唐律的一般犯罪案件多一些；审判中受到地方绅士、官僚的影响会

较大一些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唐律实施研究中予以关注。再次，唐律实施中与礼、理、制、

敕等其他规范的关系的研究。在唐朝，唐律固然是一部重要法典，可是在唐朝还有其他一

些行为规范，它们同样会成为司法中依据，并对唐律的实施发生影响。礼、理、制、敕都

是如此。比如，唐朝制定过唐礼，违礼不违律的行为有可能受到制裁。〔１０６〕唐朝的理是一种

情理，违理不违律的行为也会因违理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１０７〕唐朝的制、

敕都是皇帝发布的单行规范，其法律效力往往会高于律，甚至破律。这些问题都可在研究

者的关注视野中。最后，唐律实施后对唐朝社会影响的研究。唐律的实施会对唐朝社会产

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动态的、丰富多彩的。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泛，经济、政治、

文化等都在其中。为了使这一研究有深度，可以分类进行，各个击破，推出成果。这一研

究与法社会学的关系较大，研究者要学习法社会的专业知识，作为前期的技术铺垫。当然，

值得关注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本文只是为说明问题进行举例而已。

　　 （六）加强史学史研究推动唐律研究

　　唐律的史学史研究是近三十年来唐律研究中的软肋，其成果极为匮乏。唐律研究是中
国法律史学史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其自己的史学史，包括唐律研究产生、变化、

发展的历史。其内容可以包括：唐律研究的过程、阶段及其表现、特点；研究人员与研究

成果的联系、特色；唐律研究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原由、结果、影响；唐律研究与社会各个

方面的相互关系、唐律研究所呈现的规律等等。研究中还会涉及许多问题，如唐律研究中

形成的学派及其主要观点和特点；直接或间接影响唐律研究的历史现象、思想及思潮；唐

律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等。从史学史角度研究唐律，有利于回顾和反思唐律研究的队伍

与成就，总结唐律研究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前瞻唐律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目前，已有一些

中国法律史学史的成果。如张晋藩主编 《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１０８〕、韩秀桃的 《中国法

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１０９〕等。但对唐律研究史学史的全面、系统成果却鲜

见。应在思想上重视这一史学史的研究，培养研究人员的史学史研究素质，拓宽研究视野，

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七）加强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

　　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较少，是三十余年来中国唐律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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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

《唐律疏议·杂律》“不应得为”条。

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倪正茂主编：《法史思辨———２００２年中国法史年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０页以下。



唐律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部著名法典，海外学者对其的关注和研究亦在情理之中。海外也

确实有唐律研究的成果，除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学者有此类成果外，英、美等国的学者也有

一些此类成果。仅以三十年来由中国学者翻译的相关论文为例。美国学者崔瑞德 （ＤｅｎｉｓＣ．
Ｔｗｉｔｃｈｔｔ）曾发表过 《初唐法律论》一文，他在文中对唐律的刑法性质、法律的实施等一些

内容作了论述。〔１１０〕美国学者马伯良 （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发表过 《〈唐律〉与后世的律：连

续性的规范》一文。他在文中对唐律规定的犯罪、唐律对中国后世封建朝代的影响、唐律

在地方的实施情况等一系列内容，都作了论述。〔１１１〕他们在唐律研究中都有些自己的特色，

研究方法与角度等都与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尽一致。对这些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应成

为中国唐律研究的组成部分。这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唐律

研究的状况，并发现海外唐律研究的领域、角度、方法和成就，从中寻找其长处，取长短

补，避免重复研究。海外学者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都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研究思路

与方法也会不尽相同，这会导致研究成果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好又反映出世界唐律研

究成果的丰富性。当然，要解决海外唐律研究的问题，先需具备专业外语知识，这样才能

研究他们的成果，掌握他们的研究情况和趋势。通晓一门外语还往往不够，要根据不同国

家的研究成果，运用不同国家的语言，组织一个精通多种语言的研究团队，不失为一种好

方法。这一任务虽然艰巨，但不能忽视，它是唐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七种研究，虽相对独立，但也会有交叉，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好，即将两种
以上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同一个领域内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唐律比较研究中，可以结合使

用联系文化、实证的研究。在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中，也可以同时进行实证、比较、

联系文化的研究。用双管、多管齐下的方式，去解决唐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将会收到更

好的效果，产出更高质量的成果，唐律研究便会向纵深发展。

结　语

　　唐律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古代法典，这由其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乃至在世

界法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在唐朝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中，律处于中心地

位，违反令、格、式都要一断于律，律不可或缺。在中国古代，唐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

用，上承唐朝以前立法，集前代之大成，下启唐以后朝代的立法，成为它们的楷模，是中

国古代立法的巅峰。唐律在东亚地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

东亚国家的立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以至于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唐

律同样占有重要席位，与罗马法、拿破仑法典齐名，成为世界封建时期立法史上的高峰之

作。唐律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三

十年来，中国唐律研究逐渐繁荣，大量的成果出版、发表，成果质量亦逐步提高，在世界

唐律研究中名列前茅。三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法学教育迅速跟进，唐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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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１１１〕

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另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８８页以下。
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７页以下。



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解放和学术研究环境宽松等，为唐律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推动

唐律研究的不断进步。为使中国唐律研究可以持续、健康地发展，有必要找准存在的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下，在唐律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实证研究、实施

研究、史学史研究及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有较大

的拓展空间。若在这几个方面下大功夫，中国的唐律研究定会更新气象，创造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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